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外籍生生活獎助學金辦法 

民國 99 年 11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0 年 1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1 年 1 月 1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1 年 2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民國 102 年 11 月 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3 年 4 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3 年 9 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3 年 11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4 年 10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6 年 5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0 年 4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1 年 3 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3 年 6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 目 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吸引優秀外籍學生就讀本校，並協助其在校就學期間無生活後顧之憂，特研擬

本辦法，以獎勵入學本校之優秀外國籍學生，期能順利完成學業，返國貢獻所學。 

第二條  獎助對象： 

一、 就讀本校其入學管道為外國生者，惟延修生及已領取台灣獎學金者不得提出申

請。 

二、 109學年度（含）之前入學，其入學管道如非外國生者，得於本校修業期限內申

請。 

第三條 獎助項目及名額： 

一、 助學金： 

每年以發給 10個月為原則，並由外籍生所屬系所安排每月最高 30小時協助教學

活動、研究或其它適當生活服務學習，獎助標準以班級排名比例為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一)前項助學金之申請標準是依學業成績判定;學業成績相同者，則由操行成績高

者優先發給。 

(二)新生以最高獎助金額獎助。 

二、學雜費減免 

       （一）新生免學雜費二分一，具特殊優秀成績表現者，經專案核准得減免全部學

雜費。 

(二)舊生學業總平均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七十者，減免二分之一學雜費，本項減

免不限員額數。 

（三）舊生學業總平均達班級排名百分之三十者，減免全部學雜費。 

（四）經個別招生專案簽定學雜費額度及繳交方式者從其規定，不為前述三款之

獎助標準 

班級排名比例 獎助金額 服務時數 

前 60% 3000元 15小時 

前 50% 4000元 20小時 

前 30% 5000元 25小時 

前 20% 6000元 30小時 



適用。 

     

三、減免住宿費： 

新生依本校學生宿舍住宿費收費標準收費，經個別招生專案簽定住宿費額度及繳

交方式者從其規定，並於學生宿舍完成服務學習時數 30 小時。舊生學業成績與

操行成績各達 80 分以上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者，得提出住宿費全額減免申

請，並於學生宿舍完成服務學習時數 30 小時，住宿期間因違反宿舍規定取消住

宿資格者，往後不得提出申請。 

 

四、大學部及研究所助學金或學雜費減(全)免或減免住宿費各單項名額每年最高以 20

名為原則，若有任一單項不足額時該缺額由其他項目補足。 

 

五、上述獎助項目需分案檢附申請資料提出申請﹙助學金由學務處課指組辦理，學雜

費及住宿費減免由學務處生輔組辦理﹚。 

 

第四條  申請條件： 

一、凡具外國籍身份並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（不含僑生及同時持有中華民國國籍

之學生），且未領有我國政府其他機關之獎助學金者即可申請。 

二、外籍學生獎助學金(學雜費減免)申請:新生於申請入學時提出，入學後第二學期

起依獎助(補助)辦法辦理。 

三、減免住宿費：外籍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0分以上，操行成績 80分以上，

得提出住宿費減免申請。（該學年度上學期之新生免附）；住宿期間因違反宿舍規

定取消住宿資格者，往後不得提出申請。 

四、申請時間為每學期開學後三週內提出。 

  

第五條  審查程序 

一、助學金 

（一）繳交文件： 

1.申請表 

2.國籍證明(新生) 

3.學生證正、反面影本 

4.系主任或指導教授之推薦函 

5. 歷年成績單（該學年度上學期之新生免附） 

6.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

二、學雜費減免 

(一)繳交文件: 

1.申請表 

2.國籍證明(新生) 

3.學生證正、反面影本 

4.系主任或指導教授之推薦函 

5.歷年成績單（該學年度上學期之新生免附） 

6.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



 

 

 

三、審核: 

外國籍在校生於限期內(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)，需將繳交之文件送至學生

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申請提出後，併同新生送交本校學生就學補助經費管理

委員會進行討論決定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，公告審核結果。 

(三) 減免住宿費 

外籍學生於規定期限內，填妥住宿費減免申請書，並檢附國籍證明、前一

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單正本、前一學期生活服務學習時數單，經相關單位

審核後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，公告審核結果。 

 

第六條 回饋服務 

一、領取本校外籍學生生活獎助學金之學生，回饋服務項目與時間由外籍生所屬系所

自行安排服務內容，服務成果相關資料送學生就學補助經費管理委員會審查。 

二、回饋服務成果納入下學年申請本獎學金審查要件。 

 

第七條  經費來源： 

一、助學金:以上級補助經費作為本校外籍生獎助學金經費來源。 

二、學雜費減免:以本校校務基金學雜費減免項下支應。 

三、減免住宿費: 以本校校務基金項下支應。 

 

第八條  其他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受獎學生，如經查證有偽造、變造或其他不實之情事者，應撤銷其受獎資格，已

領取之獎學金應予追回。 

二、受獎學生畢業或退學時起，即不得受領本獎學金。 

三、受獎學生休學期間不得受領本獎學金，復學時應重新提出申請。 

 

第九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(一) 助學金 

外國籍在校生於期限內將上列資料送學務處課指組提出申請後 (申請表逕

至學務處網頁下載)，併同新生送交本校學生就學補助經費管理委員會進行

討論決定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，公告獎助學金審核結果。 

(二) 學雜費減免 


